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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公 路 学 会 文 件 
 

公学字〔2025〕171号 

关于印发《中国公路学会科学道德规范》 

的通知 

各有关单位： 

12 月 1 日，《中国公路学会科学道德规范》经学会第九

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正式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

附件：《中国公路学会科学道德规范》 

  

  

 

  

中国公路学会 

2025 年 12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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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公路学会科学道德规范 

（修订稿经 2025 年 12 月 1 日第九届理事会 

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） 

  

为加强科学道德建设，维护学术道德，规范学术行为，

严明学术纪律，鼓励科研创新，提升学会会员的科学道德水

平，促进公路交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繁荣，根据中国科协《学

会科学道德规范（试行）》制定本规范。 

一、倡导和执行科学研究造福人类和服务社会的原则，

避免和防止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，抵制一切违反科学道德与

伦理的科研行为，反对和避免利用科研活动及成果谋取不正

当利益，营造健康科学的科研环境。 

二、倡导开展负责任的科学研究，维护科学尊严，反对

各种形式的伪造、剽窃、篡改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惯例的

行为。 

三、促进学术交流与交往，引导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争

论与相互尊重，避免受权威、权势及其他利益的影响，不得

以无科学依据的质疑、人身攻击等方式干扰正常的学术争

论，不得占有、窃取他人的科研数据和成果。反对学术交流

中的形式主义。 

四、在科技评价中发挥专家主导作用，不以任何方式干

扰评议专家的选择和判断，保持和维护科学共同体在科技评

价中的独立性。评议结果公布前不得泄露有关信息，不得提

供夸大和不切实际的评估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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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开展科技咨询应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和信息，正确

处理所存在的直接、间接或潜在的利益关系，不得利用咨询

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。 

六、选拔和举荐人才应以道德品质、专业水平和发展潜

力为主要标准，不应受个人好恶、利益集团等因素的影响，

要保证信息公开、程序规范、评判公正，不得违规操作。 

七、加强对学术期刊的管理，建立并完善同行评议、成

果保密、信息共享和防止利益冲突的相关政策措施，确保编

辑出版的诚信，维护学术期刊的信誉。 

八、从事经营活动，应抵制以学会品牌获取资源和谋取

不正当利益或各种干扰学会活动的行径，避免因追逐商业利

益损害学术声誉。 

九、强化会员的社会责任感，加强对会员的科学道德与

伦理教育，督促会员遵守中国科协《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

范（试行）》，促进会员的道德自律。 

十、加强对会员的诚信管理，将科研诚信和职业伦理规

范标准作为会员入会和保持会籍的条件。会员有违背科学道

德的行为，应视其情节严重程度进行处理，直至除名。不得

以任何方式隐瞒、包庇、纵容学术不端行为。 

十一、学会秘书处及各分支机构建立相关机制，制订科

学道德规范及对科学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，并对学会科学道

德规范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。 

十二、建立合理有效、公正透明的查处程序及规则，受

理对所属会员科学不端行为的投诉，并知会有关单位，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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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开展联合调查。对调查属实的科学不端行为，应根据相关

规定进行处理，并以适当的方式公开处理结果。 

十三、学会对会员执行《学会科学道德规范》的情况及

科学道德状况进行监督与评估，发现问题采取相应措施，并

视情节严重程度实施必要的处罚。 

 

 

 

中国公路学会秘书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2月 8 日印发 


